学院自主学科建设资金核拨办法
根据学校《关于深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校院两级学科资源配置改革实施意见》相关文件精神，按照学校财务预算要求，现就学院自主学科建设资金核拨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思路

以学校《“十三五”学科建设规划》为依据，结合学校“双一流”建设，按照“分类支持、突出重点、质量导向”的原则，依据学科目标定位和支持层次，突出重点优势学科，突出建设绩效与贡献，统筹配置学院自主学科建设资金，每年随学校年度预算划拨到学院，由学院自主统筹使用。
二、核算办法

学院自主学科建设资金由基础性资金和绩效资金两部分构成。 
（一）基础性资金核拨办法

1. 学院基础性资金
学院基础性资金一般占学院自主学科建设资金的50%左右。
（1）整体支持计划
该部分资金占基础性资金的40%左右，主要用于支持学校“双一流”建设方案及“十三五”学科建设规划确定的4个整体支持学科。
（2）重点支持计划
该部分资金占基础性资金的30%左右，主要用于支持学校“双一流”建设方案及“十三五”学科建设规划确定的重点领域所在学科。

（3）培育支持计划
该部分资金占基础性资金的20%左右，主要用于支持学校“十三五”学科建设规划确定的培育方向所在学科。

（4）扶持发展计划
该部分资金占基础性资金的10%左右，主要用于扶持发展具有二级以上学位点的教学性质学科，以及未纳入以上三个支持计划的硕士一级学科。已在前三层次支持的学科不再支持，对学院已提出撤销的学科不再支持。

2.校管跨学院科研机构基础性资金
对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旱区节水农业研究院，每年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二）绩效资金核拨办法

绩效资金一般占学院自主学科建设资金的50%左右。

1. ESI学科贡献绩效资金
该部分资金占绩效资金的50%左右，根据各学院对ESI学科的整体贡献情况予以奖励，具体支持额度按学院对学校ESI论文总被引的贡献占比进行核算。
2. 标志性成果绩效资金
该部分资金占绩效资金的50%左右，根据上年度各学院标志性成果贡献情况进行核算。各类成果奖励比例根据成果数量进行调节，具体奖励金额相对保持稳定。
（1）科技成果奖励

对上年度获得国家级科技奖、部委二等以上科技奖和省级一等科技奖的学院予以奖励支持。
（2）教学成果奖励

对上年度在教学成果方面取得突破的学院予以奖励支持，包括省部级二等以上教学成果奖、研究生教育成果奖、“十三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3）国家级人才奖励

对上年度在国家级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取得突破的学院予以奖励支持，包括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杰青优青5大系列国家级人才。
三、其他说明

1.属于多单位共建的学科，基础性资金适当上浮。2个单位共建的学科上浮10%，3个单位共建的学科上浮20%，具体分配比例如下：
（1）农业工程
对水建学院、机电学院、水保所按50%、30%、20%的比例进行核算。

（2）林学

对林学院、水保所按60%、40%进行核算。

（3）农业资源与环境

对资环学院、水保所按70%、30%进行核算。

（4）食品科学与工程

对食品学院、葡萄酒学院按70%、30%进行核算。

2.考虑学科属性，自然科学学科核拨资金适度高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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